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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报

10 月 9 日至 12 日，自治区民宗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梁柳宁带领自治区民宗委
宗教一处、二处和自治区宗教团体服务中
心有关同志一行4人到梧州、贵港等地调
研宗教工作。梁柳宁一行在梧州走访了市
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和民间信仰场所龙母
庙、白鹤观，在贵港走访了平南县陆公
祠、三夫子庙，桂平水流庙、太平寺，港
北区龙岩庙等民间信仰场所。

在调研中，梁柳宁向民间信仰活动
场所负责人和基层同志详细了解场所的
建设规模、崇拜对象、民主管理、财务
管理、节庆活动开展和场所消防卫生安
全等方面的情况。调研组每到一处，还
与当地的民宗工作部门召开座谈会，认
真听取各地开展宗教事务管理，尤其是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的情况汇报。梁
柳宁指出，今年以来，各地以贯彻落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
暂行办法》 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行之
有效的管理措施，进一步规范民间信仰
活动场所管理，推进了民间信仰活动场
所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取得良好成效。
对各地下一步如何做好民间信仰活动场
所管理工作，他要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管理要改变过去散乱无序的状态，要按照
年初出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信仰活
动场所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管理，民宗工
作部门要加强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引
导工作，进一步规范民间信仰活动，切
实维护我区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唐 卓 林 川 梁 健）

10 月 9 日至 11 日，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桂
兰，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工作委员
会、自治区民宗委民族语文处有关人员
到百色市开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执法检查。

检查组听取了百色市贯彻实施 《条
例》 的工作情况汇报。百色市中级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教育局、民宗委等
有关单位分别结合各自职能工作进行汇
报与交流，与会人员共同就 《条例》 实
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检查组充分肯定了百色市对 《条

例》 实施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要求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要加强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
息化建设，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
体系，不断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和保护工作取得实效。要认真总结经
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实现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推
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结束后，检查组还到百色城
区、那坡县和靖西市开展实地检查工
作。

（盘馥瑶）

近年来，融安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创新帮扶方式，依托东西部粤桂扶贫协作为契
机，通过招商引资和鼓励当地能人等方式在贫困村和易地搬迁小区等地，创建一批具有
地方产业特色的“扶贫爱心超市”，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副产品，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题，同时，对主动发展产业，积极参加村屯公益活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村民和贫困
户奖励一定的积分，得到积分的村民可以到扶贫超市兑换物品，鼓励更多村民在脱贫产
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为村屯做出贡献。据统计，截至9月底，
全县已投资1100多万元，创建“扶贫爱心超市”17个。

图为10月14日，村民在融安县长安镇安宁村扶贫爱心超市选购物品。
（谭凯兴）

《富川瑶族自治县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保护条例》）于10月10日正式发
布施行。

《保护条例》总共分为五章，对传统村落
的申报、规划、保护、利用和法律责任等方
面做了详细规定。《保护条例》指出，将传统
村落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
施分级管理。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经费列入
年度财政预算，设立专项基金用于维护和修
缮费用补助并定期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监督、
检查和评估。自治县传统村落的申报由村落
所在地村 （居） 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镇
人民政府同意，提交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审查。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会
同文体和旅游、自然资源、财政、民族宗教
等部门组织专家评审，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
准，列入自治县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传统村
落自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由自治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组织完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的编制工作。被列为自治县人民政府保护传
统村落，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按照

“一村一档”要求建立传统村落档案，实行挂
牌保护，设立统一的传统村落保护标志。自
治县人民政府将传统村落的开发与利用纳入
本级旅游发展规划，支持发展传统特色产业
和旅游。

《保护条例》 立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 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遵循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先行、
统筹指导，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
承、合理利用，政府引领、村民参与多重
原则，从自治县实际出发，对形成较早，
拥 有 较 丰 富 的 资 源 ， 具 有 一 定 历 史 、 文
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传统
村落加强保护和利用。《保护条例》 的出
台，为解决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解决保护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
题进行积极探索，是进一步保护传承优秀
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和
谐发展的法律依据。

（邓黄玉 蒋嘉琪）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执 法
检 查 组 到 百 色 市 检 查 工 作

富 川 瑶 族 自 治 县 发 布
施 行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条 例

融安开设融安开设““扶贫爱心超市扶贫爱心超市””助脱贫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 韦颖琛 梁 晴）
10月15日上午，自治区民宗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沈永明一行到广西民
族报社、广西三月三杂志社 （简称

“ 一 报 一 刊 ”） 调 研 ， 详 细 了 解
“一报一刊”的党建、编务、人才
培养等情况以及目前遇到的困难，

并对“一报一刊”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

沈永明对“一报一刊”近年来
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所做的努
力给予肯定，要求“一报一刊”对
今年 1 月以来的工作进行盘点和总
结，争取把第四季度的工作推上一

个新的高度，积极谋划明年的工
作。对于下一步工作的方向，沈永
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把准政治
方向。要时刻关注中央精神特别是
中央在民族和宗教工作方面的精
神，不断学习，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二是要找准创新突破点。要认

真研究全国同类报刊的情况，在
“吃透”中央精神、结合本单位实
际的基础上，找准“一报一刊”的
定位和发展方向，明确奋斗目标，
实现“一报一刊”高质量发展。三
是要抓好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的建
设工作。领导班子要团结、务实、

廉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主动
出击，培养自有人才，团结、利用
外部人才，从细节着手，加强管
理，管理要精细化、具体化、有针
对性。

自治区民宗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黄日勇一同调研。

沈永明到“一报一刊”调研

本报讯（记者 韦颖琛 梁 晴） 10月
15日下午，中国民族报社纪委副书记柴
克俭、西双版纳报副总编辑玉康龙一行
到广西民族报社考察交流，听取本报总
编辑杨兰桂介绍报社发展情况，并与报
社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座谈。

柴克俭介绍了 《中国民族报》 的创
建历史、机构设置、办报特色、融媒体
建设等情况，并与全体采编人员分享了
自己多年来在新闻工作尤其是民族宣传
工作方面的体会和感悟：一是要强化意
识形态安全意识。在编辑工作中，特别
是涉及到时政文章和理论文章时，一定
要严格把关，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

应当深入系统学习民族理论和政策，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增强责任
意识，把好每一道关口，坚持遵守发稿
流程。三是要把握新闻宣传工作规律，
不 断 增 强 “ 四 力 ”， 在 “ 德 ”“ 能 ”

“识”三方面下功夫。四是要把握民族
工 作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 做 到 三 个 “ 围
绕”，即围绕民族抓选题，围绕民委、
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抓服务，围绕社会
服务和市场抓效益。

玉康龙介绍了《西双版纳报》（傣文
版） 以及傣文网站在历史沿革、采编业
务、融媒体建设、人才队伍、资金投入
等方面的情况。

梁 柳 宁 到 梧 州 贵 港
等 地 调 研 宗 教 工 作

中国民族报社、西双版纳报
到 本 报“ 传 经 送 宝 ”


